
江苏科技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

江科大校教[2010]117 号

一、总 则

第一条 为建立和维护学校良好的教学秩序，严格教学管理，全面保证教育

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教学事故是指由于教师、教学辅助人员、教学管理人员以及为教学

服务的各部门工作人员的直接或间接责任，导致影响正常教学秩序、教学进程

和教学质量，产生了不良后果的行为或事件。

第三条 教学事故分为课堂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（A）、考核与成绩管理（B）、

教学管理（C）、教学保障（D）四类。

第四条 根据事故性质和所造成后果的影响程度，教学事故分为重大教学事

故（Ⅰ级），较大教学事故（Ⅱ级）和一般教学事故（Ⅲ级）（具体认定情节

详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教学事故的认定程序

第五条 教学事故发生后，事故责任人或发现人、知情人应及时向教学主管

部门报告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、后果和影响。责任人所在部门为二级教学单

位的，由二级教学单位对责任人和事故情节进行核实并认定级别。学校机关和

后勤部门工作人员发生的教学事故，统一由教务处核实、认定。

第六条 在教学事故被发现后的 5 个工作日内，认定部门应依据本办法的有

关规定对事故责任人提出认定意见，并填写《江苏科技大学教学事故核查及认

定表》（附件 2）,由教务处提出审定意见。

第七条 教学事故认定意见由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在教务处审定后的 3 个工





进行通报批评；取消当年各种奖励和荣誉称号的评定资格。

第十三条 一学期内出现 2 次一般教学事故（Ⅲ级）按 1 次较大教学事故（Ⅱ

级）处理；一学期内出现 2 次较大教学事故（Ⅱ级）按 1 次重大教学事故（Ⅰ

级）处理；一学期内出现 2 次重大教学事故（Ⅰ级），除按照第十条的规定进

行处理外，事故责任人调离现工作岗位。对于一年内连续多次发生重大教学事

故（Ⅰ级）的单位，要追究其单位领导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教学事故发生后不能以单位或集体代替责任人，要按岗位职责追

究到人。

四、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科教学活动。

第十六条 如发生未列入本办法认定情节项目的教学事故，由教务处报分管

校领导审批后进行事故责任和事故级别核定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，原《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

法》（江科大校教[2004]21 号）文件同时废止，原《江苏科技大学实验教学质量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江科大校设[2006]131 号）中关于“实验教学事故认定与处

理”的条款亦同时废止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 1 江苏科技大学教学事故分类与级别认定情节

附件 2 江苏科技大学教学事故核查及认定表







三、教学管理（C 类）

序号 事 项 级别

C1 未经主管部门审批，擅自更改专业培养计划 Ⅱ

C2 教学任务未及时落实或安排不当致使上课推迟进行/上课无法进行 Ⅲ/Ⅰ

C3 课程或考试安排冲突且未能及时解决，致使上课（考试）推迟进行/

上课（考试）无法进行
Ⅲ/Ⅰ

C4 专业培养计划中应开课程未排入课表或排错且未能及时解决，对正常

教学产生一定影响/产生较大影响
Ⅲ/Ⅱ

C5 教学调度通知不当，对教学工作产生一定影响/产生较大影响 Ⅲ/Ⅱ

C6
对毕业或ᄀ资格审查不认真、疏忽大意，造成漏发、错发ᄀ毕业

证书或ᄀ证书，产生一定影响 /产生较大影响
Ⅲ/Ⅱ

C7
出具与事实违背的ᄀᄀ⏐成绩等各证书、证明，或故意更改

ᄀ成绩
Ⅰ

C8 因未能认真履行职责，使ᄀ在开课一周内尚未拿到教材 Ⅲ

C9 对本单位茀现的教学事故故意拖延或隐瞒不报

与出现的教

学事故同等

级别

四、教学保障（D类）

序号 事 项 级别

D1 在正常的上课时间，值班伀员未打开教室，ᄀ与教师无法进入教室 ，

导致教学活动延迟进行/教学活动无法进行
Ⅲ/Ⅰ

D2 未经教务处意 ，占用教学场所而导致教学活动延迟进行/教学活动无

法进行 Ⅲ/Ⅰ

D3 因工作失误造成停电、停水导致教学活动中断 /教学活动无法进行 Ⅲ/Ⅰ

D4
接教室、实验室报修通知后，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及时维修，导致教学

活动无法进行
Ⅱ

D5 在上课时间内，铃声或广播䩰响 Ⅲ

D6 教学楼无粉笔供应，无上下课铃声 Ⅲ

D7 校区班车未按时发出（不可抗原因除外），导致对正常教学秩序产生一

定影响/产生较大影响
Ⅲ/Ⅱ



附件 2 江苏科技大学教学事故核查及认定表

教学事故责任人姓名 工号 所在单位

教学事故

认定部门

认定意见

教学事故情节及认定级别：

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 单位盖章

教务处

意见
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 盖章

分管校领

导意见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分别由责任人所在单位、教务处、人事处留存


